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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

蚌山政办〔2017〕32 号

各乡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

益，保障辖区劳动关系和谐，建设皖北首善之区，根据《安徽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

（皖政办〔2016〕22 号）及《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

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蚌政办〔2017〕8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加强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

为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区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

度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进行专项研究部

署。特别是在元旦、春节等农民工欠薪案件高发期，联席会议各

成员单位要轮流安排人员到区清欠联合办公室值班，实现“一点

投诉，多方联动”，并于每日下午召开清欠工作调度会，通报案

件受理及案情进展等情况，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靠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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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具体抓，其它领导主动配合，区有关部门齐参与、共同抓的

工作机制。

二、依法规范企业劳动用工管理

各类企业必须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建立职工

名册，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，大力推行简易劳动合同文本，明确

约定工作时间、工作内容、劳动报酬、支付方式等内容。在工程

建设领域，实行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，并全面实行农民工

实名制管理。施工总承包企业和分包企业应当建立“一专员三台

账”制度，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管员，建立农民工花名册、

考勤及工资发放管理台账，记录施工现场作业农民工的身份信

息、劳动考勤、工资支付等信息，由农民工本人确认签字并保存

两年以上备查（在处理拖欠工资案件时予以提供）。区住建交通

委、农林水利委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施工企业切实落实农民工

用工实名制管理。区人社局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维权信息监督管理,

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，

明示业主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及所在项目部、分包企业、行业

监管部门、劳动用工相关法律法规、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、工资支

付情况、属地行业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、

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。

三、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推行银行代发制度

http://www.wifi03.com/news/list_14.html


蚌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在工程建设领域，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，

实行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材料款相分离。其中，已在建区管项目工

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要于本年度 6 月 20 日前到项目所在地银行开

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并于 6 月 30 日前报区住建交通委等建

设项目主管部门备案。区管项目各责任单位负责督促监督施工总

承包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区财政局与相

关银行联系开发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

资网络监管平台，由区住建交通委负责日常监管，区人社局定期

检查，通过网络平台适时监控辖区建设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月度

支付情况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发现账户资金不足、被挪用等情况，

责令建设单位和总承包企业立即整改，及时补足资金。项目建设

单位在拨付工程款之前，以不低于同期工程款 30%的比例单独拨

付到施工总承包企业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专项用于支付

农民工工资。区住建交通委等工程项目主管单位要将建立农民工

工资专项账户制度常态化，自发文之日起，凡未建立农民工工资

账户工程的企业，不予发放项目施工许可证。

全面推行各类企业委托银行按月代发农民工工资。为招用的

农民工申办银行个人工资账户，并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。

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办法，

由分包企业按月考核农民工出勤率及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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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，交施工总承包企业委托银行通过其设

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发放到农民工个人工资账

户。

四、构建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机制

区人社局依托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、网络化管理平台和工会

组织，对辖区企业工资支付情况实行日常监管，对发生过拖欠工

资行为的企业，实行重点监控。建立和完善欠薪预警系统，发现

欠薪隐患及时预警并做好防范工作。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等原

因需要延期支付农民工工资的，应及时向区人社局及工会组织报

告。区人社局及工会组织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妥善解决好生产经营

困难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问题，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在工

程建设领域，各类企业凡参加我区范围内建设项目招投标，相关

部门应当审核其 3 年内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。区财政局要紧密结

合我区产业、行业发展特点，建立健全政府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，

并按照市政府相关要求，确定区财政预留周转金的规模和标准，

切实加强和规范周转金的使用管理。同时，在充分发挥应急周转

金应急保障作用的前提下，确保政府财政资金安全。

五、加大执法力度，规范工程建设领域资金监管

（一）严厉查处拖欠工资案件。扩大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

和书面审查范围，加大拖欠工资举报投诉受理和案件查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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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社局要联合区住建交通委等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农民工工资

支付情况专项检查，提高拖欠工资案件查办效能，特别要加强对

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力度。区住建交通委等行

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合同签订、履行以及工程款支付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严厉查处违规开工、违法分包、层层转包和出借资质

行为，坚决取缔非法工程，从源头上消除欠薪隐患。对建设资金

不到位的项目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；加强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

管理，对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不予批准。政

府投资工程项目一律不得以施工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，

严禁将带资承包有关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条款，严格限

制尚未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企业和个人参加招投标。对长期拖欠

工程款结算或拖欠工程款的建设单位，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新项

目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妥善处置欠薪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。健全应急预案，

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，明确权限、任务和分工。对多领、冒领

工资，以讨要工资为名行使诈骗，转移财产、逃匿逃避支付农民

工工资，有能力支付经责令拒不支付且数额较大的，或采取非法

手段讨薪（围堵政府大门、爬塔吊等），以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

程款等行为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有关法规的，要移交公安机关依

法予以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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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问题隐患排查与化解工作，加强监测监控和提前预防，并积极

做好劝解疏导工作，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。

（三）联合惩戒拖欠工资失信行为。建立拖欠工资企业“黑

名单”制度，将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

系统、工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住建

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诚信信息平台和政府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

台。同时，纳入失信监管重点范围，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布，在政

策扶持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生产许可、履约担保、资质审核、

融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，形成失信企业

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的惩戒格局，提高企业失信违法成本。

（四）加强执法维权能力建设。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监察管

理信息系统，推动网格化、网络化管理工作向乡街、村居延伸。

大力推行网上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，提高欠薪案件处理效

率。加强乡街劳动保障专兼职监察员队伍建设，加强业务培训，

实现持证上岗，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让矛盾

化解在基层。

六、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长效机制

（一）落实工程项目管理责任。按照工程项目属地管理、分

级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，项目责任单位、所属乡街、项目

包保领导要做好各包保的项目工程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，并负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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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要强化责任追究，对领导责任不落实、组织工作不到位的，

要严格责任追究。对导致发生重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，造成严

重社会影响的，以及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引发拖欠农

民工工资问题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

责任。

（二）落实相关部门监管责任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各有

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责任分工和部门职责，做好治理拖欠工资问题

的各项工作，形成工作合力,具体分工如下：

1．区人社局：负责开展劳动保障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工作，

定期或不定期对辖区企业及项目工地进行巡查；对涉及农民工工

资的争议案件要优先受理、优先调处、快速结案；加强与政法部

门沟通协调，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牵头组织协调、督促检

查、相关政策咨询解答、欠薪案件立案及查处等工作。

2．区住建交通委：负责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及建筑装修工

程、管理范围内道路等建设项目清欠工作，督促工程施工企业建

立“一专员三台账”制度，落实农民工先签合同后进场施工及实名

制管理，加强工程款支付情况检查，对未按期拨付工程款及工资

的项目建设单位提出预警，并对施工单位进行责令整改，督促其

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。

3．区财政局：负责联系相关银行开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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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系统，实时监控账户资金流水情况；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建

设全过程的资金监管，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，并按照市政府

要求预留欠薪应急周转金。

4．区信访局：负责接待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信访事

件，协调督促有关责任单位解决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等工作。

5、区农林水利委：参照区住建交通委相关职责，负责做好

水利工程项目行业监管及清欠等工作。

6．区经发委：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，严格审查

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，并做好区属企业清欠工作。

7．区司法局：负责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以及

法律宣传等工作，引导存在较大争议的拖欠工资案件通过诉讼途

径解决。

8．区公安分局：负责做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

立案和侦查取证，依法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

等工作。

9．区中欣公司：负责所承接项目工程的清欠工作。

10．各乡街：协助区住建交通委、人社局督促检查辖区企业

及项目施工单位按规定落实农民工相关管理，并做好维稳工作。

同时，燕山乡还负责城南新区范围内的企业及项目工程清欠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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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关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，积极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工作。

附件：蚌山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6 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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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蚌山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工作
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召集人：任 生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张凤魁 区委常委、区政法委书记

黄国喜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宋 静 区政府副区长

彭 洲 区公安分局局长

成 员：曹保松 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、人社局局长

石向东 区政法委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

崔北胜 区政法委副书记、信访局局长

司福如 区经发委主任

刘 洋 区司法局局长

李金凤 区财政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丁 寒 区住建交通委主任

杭法班 区农林水利委主任

胡汉响 区总工会主席

石冬波 天桥街道办事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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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有秀 青年街道办事处主任

蒋叶挺 纬二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汤 伟 黄庄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朱凯 燕山乡政府乡长

乔 健 雪华乡政府乡长、宏业村街道办事处主任

刘 明 原区中欣投资公司总经理

单 然 区人社局副局长、劳动人事监察大队大队长

常艳芳 区法院副院长

谢爱华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

黄国浪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，宋静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曹保松、丁寒、李金凤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
